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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 1-6 月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简介 

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于 2010 年 5

月经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由高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

公司。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并于 2010 年 8 月取得高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 360983110000841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高安市赤土板路（老武装

部）。 

法定代表人：左海龙。 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主营：土地综合开发经营，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及其他政府授权项目的

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房地产投资开发，园林绿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

停车场、信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

充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 

1、 执行的会计制度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 会计年度 

公历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 

3、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4、记账本位币及外币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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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会计年度内涉及外币的经济业务，按发生当日市场汇率折合

人民币入账，期末将外币账户余额按期末市场汇率折合本位币进行调整，调整后记账本位币

金额与原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属筹建期间的汇兑损益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与

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汇兑损益按借款费用的处理原则处理；其他汇兑损益计入当期财务费

用。 

5、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将持有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小的投资，

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6、 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本公司短期投资按取得时的投资成本入账，购入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扣除已宣告发放，

但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利息作为投资成本；短期投资持有期间所获得的现

金股利和利息，除取得时已计入应收项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外，以实际收到时作为投资成本

的收回；短期投资在处置时，按收到的处置收入减去短期投资账面价值以及未收到的已计入

应收项目的股利、利息等后的余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本公司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当市价低于成本时，按单项投资的差

额提取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如已计提跌价准备的短期投资的市价以后又恢复，在已计提的跌

价准备的范围内转回。 

7、 坏账核算方法 

本公司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为：①因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

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②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

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公司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并预计可能产

生的坏账损失。对预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采用一般识别与

个别认定法相结合的方法计提。 

一般识别系根据各单位对应收款项的账龄分析情况，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各账龄段按下列比例计提坏账准备：1年以内的计提 0%；1-2 年（含 2年）的计提 10%；2-3

年（含 3年）的计提 20%；3-5 年（含 5年）的计提 50%；5年以上的计提 100%。 

下列情况采用个别认定法： 

（1）账龄在 5 年以内但需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

收款项应作为坏账损失予以核销，但是事实上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如债务单位处于非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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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状态、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及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

偿付债务的，以及其他很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况，需全额提取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①债务人处于停产关闭状态；②债务人处于破产申请或执行过程中；③债务人经中介机

构的审计表明已资不抵债；④债务人因自然灾害，如火灾、水灾、地震等不可抗力，导致债

务单位在短期间内无法偿付债务，且有企业相关清欠部门人员实地勘查记录表明很可能发生

坏账损失；⑤其他问题：如债务人已经死亡、宣告死亡、失踪、逃匿或债务人事实上已经不

存在等情形，无法取得相关部门的证明依据，但事实已表明无法收回的。 

（2）下列各种情况不计提坏账准备： 

①本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应收款项；②本公司与公司下属各公司相互之间

发生的应收款项；③本公司在其他应收款核算的备用金及应向公司职工收回的各种垫付款。 

8、 存货核算方法 

存货分为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土地储备等。 

各类存货实行永续盘存制，取得时采用实际成本计价。根据业务性质和类别发出时分别

选用加权平均法或先进先出法，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领用时一次摊销。 

公司为优化土地资源对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收购、整治而发生的支出计入土地储

备成本，为土地储备而借入借款的利息进行资本化，计入土地储备成本。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

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用于生产而持有

的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

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为执行销售合

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

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

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计

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9、 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 

①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照初始投资成本入账。 

②长期投资占被投资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20%以下、或对其他单位的投资虽占该单位

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20%或 20%以上，但不具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占被投资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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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资本总额 20%或 20%以上，或虽投资不足 20%，但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占

被投资单位有表决权资本 50%以上的，或者虽未超过 50%但实际上拥有被投资单位控制权的，

采用权益法核算并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③投资成本高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有合同规定的，按合同规定的期

限摊销，没有合同规定的，按不超过十年摊销；投资成本低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

差额记入资本公积。 

④处置股权投资时，将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取得时，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减去

相关费用及尚未到期的债券利息，与债券面值之差，作为债券溢价或折价，并在债券存续期

内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采用直线法摊销。债券投资收益按照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计

算确认利息收入。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长期债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按单项长期投资期末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计提的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10、 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方法 

（1）固定资产标准 

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

备、器具、工具以及单位价值在 2000 元以上，使用年限在两年以上的非生产经营用设备和

物品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2）固定资产计价 

①购入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包装费、运杂费、安装成本、交纳的有关税

金等入账；②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入

账；③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按投资各方确认价值入账；④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

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较低者入账。 

（3）固定资产折旧 

①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 

②固定资产分类、预计残值率和折旧年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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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40 年 5.00% 2.375% 

工器具及家具 5 年 5.00% 19.00% 

运输设备 4 年 5.00% 23.75% 

电子设备 3 年 5.00% 31.67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期末按单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如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在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

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11、 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1）在建工程按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

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入固定资产。 

（2）期末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当存在下列情况时，则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①长期停建并且预计在未来 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 

②所建项目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并且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③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12、 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前发生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成本，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后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除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外，

其他借款费用于发生当期，直接计入财务费用。 

13、 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政策 

（1）无形资产计价 

①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计价；②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资各方

确认价值计价；③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的注册费、聘

请律师等费用计价。 

（2）无形资产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自取得当月起在合同或法律、规章规定的受益或有效年限内平均摊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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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规章没有明确规定受益或有效年限的，按不超过 10年的期限摊销。 

（3）公司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尚未明确作为开发或建

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规定的期限分期摊销；公司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

时，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 

（4）期末按单项无形资产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4、 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政策 

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限平均摊销；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除购建固定资产外），

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于开始生产经营当月一次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 

15、 应付债券的核算方法 

公司应付债券按发行时实际收到价款入账，债券溢价或折价在债券存续期间采用直线法

分期摊销。 

16、 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公司如发生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为负

债： 

（1）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7、 收入的确认原则 

（1）商品销售：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不再对该商品实施

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并且与销售该商品有

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2）提供劳务：劳务已经提供，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时，确认

营业收入的实现。 

（3）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时，确认利息收入和使用费收入。 

18、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 

19、 利润分配方法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提取 10%法定公积金；（3）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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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 

 

五、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1、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未变更。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变更。 

3、 重大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报告期无重大前期差错更正。 

 

六、 税项 

本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分别如下： 

1、 营业税：本公司按应税营业收入的 3%、5%计缴。 

2、 企业所得税：本公司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3、 城市维护建设税：本公司按已纳流转税额 7%计缴。  

4、 教育费附加：本公司按已纳流转税额 3%计缴。 

5、 地方教育费附加：本公司按已纳流转税额 2%计缴。 

七、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现金 20,425.49 54,917.37 

银行存款 649,043,579.89       757,894,675.32 

合  计 649,064,005.38 757,949,592.89 

2、应收账款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  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51,573,969.00 4.29 - 51,573,969.00 3.70 - 

1 至 2 年 129,678,000.00 10.78 - 129,678,000.00 9.31 - 

2 至 3 年 614,824,500.00 51.13 - 614,824,500.00 44.12 - 

3 至 4 年 371,041,246.4 30.86  562,079,546.40 40.34  

4 至 5 年 35,247,021.16 2.94  35,247,021.16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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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202,364,736.56 100.00  - 1,393,403,036.56 100.00  - 

注 1：期末余额中无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欠款。 

注 2：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系应收高安市财政局代建项目回购款。 

3、其他应收款 

注 1：期末余额中无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的欠款。 

注 2：期末其他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明细为: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   额 

高安市财政局 项目融资款 494999480.24 

高安市市政工程处瑞阳新区项目部 项目融资款 260,000,000.00 

高安市瑞阳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融资款 106,779,700.77 

高安市住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瑞阳新区项目部 项目融资款 54,433,440.00 

高安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融资款  492,145,012.00 

奥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融资款 120000000 

高安市机关事务局    办公楼装修款 48975132.85 

合  计  1577332765.86 

 

4、存货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595,709,571.79 - 595,709,571.79 468,500,211.19 - 468,500,211.19 

土    地 7,110,279,899.00 - 7,110,279,899.00 7,110,279,899.00  - 7,110,279,899.00  

合  计 7,705,989,470.79 - 7,705,989,470.79 7,578,780,110.19 - 7,578,780,110.19 

 

注 1：期末金额较大的开发成本明细为: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预计总投资 期末余额 

高安市瑞泰广场六条区间路项目 2013 年 02 月 2017 年 12 月 7500 万元 127,327,630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  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1,378,898,42

2.21 
76.44 

- 
735,339,565.69 63.37 

- 

1 至 2 年 216,573,555.98 12.01 - 216,573,555.98 18.66 - 

2 至 3 年 106,080,912.68 5.88 - 106,080,912.68 9.14 - 

3 至 5 年 102,367,822.77 5.67 - 102,367,822.77 8.83 - 

合  计 1,803,920,713.64 100.00 - 1,160,361,857.12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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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永安大道改建工程建设项目 2013 年 12 月 2017 年 02 月 4,780 万元 41,213,361.83 

高安市文化宫、市青少年宫建设 2013 年 02 月 2017 年 08 月 5184 万元 44,814,652.52 

高安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建设 2013 年 02 月 2017 年 08 月 5135 万元 43,041,288.00 

高安市瑞阳新区八条道路建设项目 2014 年 12 月 2018 年 04 月 70400 万元 123,856,557.84 

瑞阳湖广场及瑞阳湖、连锦河景观

工程 2014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 

7600 万元 
61,052,031 

 

5、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项  目 期末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初余额 

账面原值合计： 56,392,218.00       56,392,218.0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54,807,300.00     54,807,300.00  

工器具及家具 462,677.00      462,677.00 

运输工具 471,011.00      471,011.00  

电子设备 651,230.00     651,230.00  

累计折旧合计： 6,368,370.03       6,368,370.03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5,156,639.46      5,156,639.46  

工器具及家具 380,917.40        380,917.40  

运输工具 272,624.82     272,624.82  

电子设备 558,188.35       558,188.35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50,023,847.97      50,023,847.97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9,650,660.54     49,650,660.54  

工器具及家具 81,759.60     81,759.60  

运输工具 198,386.18     198,386.18  

电子设备 93,041.65    93,041.6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50,023,847.97     50,023,847.97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49,650,660.54    49,650,660.54  

工器具及家具 81,759.60     81,759.60  

运输工具 198,386.18    198,386.18  

电子设备 93,041.65    93,041.65 

注 1：期末余额中无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 

注 2：截止 2016 年 6月 30 日本公司未出现会计政策所述的固定资产减值情形，故不计

提减值准备。 

6、无形资产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账面原值合计： 692,407,180.00      692,407,18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692,364,700.00     692,36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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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 42,480.00        42,480.00  

累计摊销合计： 62,653,730.49      62,653,730.49 

 其中：土地使用权 62,614,722.63    62,614,722.63 

软件系统 39,007.86     39,007.86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629,753,449.51    ---- 629,753,449.51  

 其中：土地使用权 629,749,977.37  ---- ---- 629,749,977.37  

软件系统 3,472.14    ---- 3,472.14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 - - -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629,753,449.51    ---- 629,753,449.51  

 其中：土地使用权 629,749,977.37  ---- ---- 629,749,977.37  

软件系统 3,472.14    ---- 3,472.14  

注 1：期末余额中无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注 2：截止 2017 年 6月 30 日未出现本公司会计政策所述的无形资产减值情形，故不计

提减值准备。 

 

7、应付账款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 65,833,141.20 78.03 65,833,141.20 77.69 

1 至 2 年 108,350.00 0.13 108,350.00 0.13 

2 至 3 年 18,427,975.95 21.84 18,796,707.95 22.18 

合  计 84,369,467.15 100.00 84,738,199.15 100.00 

注 1：期末余额中无持本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款项。 

 

8、预收账款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 4026370.92 0 213,593.66 100.00 

合  计 4026370.92 0 213,593.66 100.00 

 

9、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期末余额 

适用税

率 期初余额 

企业所得税 71,680,613.19 25% 86,937,492.33 

增值税 1,510,730.52 3% 1,510,7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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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 4,711,195.03 3%、5% 4,711,195.03 

房产税 106,045.99 12% 106,045.99 

城市维护建设税 435,534.78 7% 435,534.78 

教育费附加 248,369.36 3% 248,369.36 

地方教育费附加 62,726.89 2% 62,726.89 

印花税 
483.00  483.00 

合  计      94,012,577.90                94,012,577.90 

 

10、其他应付款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 204,411,544.25  36.75  82,978,436.80 56.77 

1 至 2 年     4,267,018.23  0.77 37,118,449.63 25.39 

2 至 3 年 343,858,642.52  61.82  24,296,229.48 16.62 

3 至 4 年 3,669,048.39  0.66 1,771,472.48 1.22 

合  计 556,206,253.39 100.00  146,164,588.39 100.00 

注 1：期末余额中无持本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款项。 

注 2：期末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较大的明细为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   额 

高安市市政工程处瑞阳新区项目部 往来款 100,000,000.00 

高安市瑞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往来款 310,000,000.00 

高安市人民医院 项目融资款 21,048,375.00 

 

11、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单 位 名 称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0 99,000,000 

其中：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市支行 抵押 0 99,000,000 

合  计  0 99,000,000 

 

12、长期借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抵押借款 414,880,000  264,880,000 

保证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信用借款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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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114,880,000  964,880,000.00 

 

 

13、应付债券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4 高安城投债 01”企业债券 717,370,000.00 717,370,000.00 

“14 高安城投债 02”企业债券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合  计 1,517,370,000.00 1,517,370,000.00 

注：本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4】1626 号文件

批准，公开发行 15 亿元人民币企业债券。第一期年利率 8.35%，第二期年利率 8.20%，期末

余额为本金 15亿元. 

 

14、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余额 

投资金额 
所占 

比例 
投资金额 

所占 

比例 

高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300,000,000.00 100% - - 300,000,000.00 100% 

合  计 300,000,000.00 100% - - 300,000,000.00 100% 

注：本公司注册资本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业经高安衡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赣

高衡会验字（2013）421 号验资报告验证。 

 

15、资本公积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股本溢价 - - - - 

其他资本公积 8,037,396,317.67 - - 8,037,396,317.67 

合  计 8,037,396,317.67 - - 8,037,396,317.67 

 

16、盈余公积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70,696,661.74 - - 70,696,661.74 

合  计 70,696,661.74 - - 70,696,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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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255,826,955.73 307,345,216.72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数  - 

本年年初余额 255,826,955.73 307,345,216.72 

加：本年净利润转入 6,358,619.35 31,646,376.68 

本年减少 
0 83,164,637.67          

其中：本年提取法定公积金 0 3,164,637.67         

股利分配 0 80,000,000 

本年年末余额 262,185,575.08 255,826,955.73 

 

18、主营业务收入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代建项目收入 0 0 

代建项目管理费收入 0 0  

合  计 0 0  

 

19、其他业务利润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其他业务收入：   

租赁收入 247,844 158527 

借款利息收入 1,884,589  

小  计   2,132,433 158527 

其他业务成本：   

租赁成本   -28,935.8 3200 

小  计    -28,935.8 3200 

其他业务利润 2,161,368.8 155327 

 

20、财务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利息支出  - 

减：利息收入 4,671,574.16 2,405,066.61 

其他 5,700.50 3,486.56 

合  计             -4,665,873.66             -2,401,5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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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补贴收入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市政建设专项补贴       --        27,705,044.58 

 

22、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   

其中：处置固定资产利得 --   

处置无形资产利得 - --  

其他 130,000   

合  计 130,000 --  

注：2017 年 1-6 月公司收到高安市财政局拨入资金 13 万元。 

 

2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4671574.16  2,405,066.61 

收到补贴收入款 312,964,908.9  27,705,044.58 

收到征地拆迁补偿款     136,629,826  

收到店面租金及押金 567,987.00   

收到住宅公司瑞阳新区项目部转账 415,480,000   

收到瑞泰公司大额转账 430,000,000 80,000,000  

收到市政工程处大额转账 100,000,000 80,000,000 

收到其他往来款 72,112,955.05  60,920,447.55 

合  计   1,335,797,425.11 387,660,384.74 

 

2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支付银行手续费 5700.5  3,486.56 

支付管理费用 578,623.11  953,057.47 

借款给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园 512,145,012.00 -- 

支付营业外支出 --  20,000   

拨款给货运产业基地 26,794,743.2 - 

投资奥其斯管理中心 12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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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至住宅建筑项目部 414,880,000 - 

转账至瑞泰 210,000,000 - 

支付瑞泰森泽大道工程款  60,128,336.49 

行政事业单位搬迁改造工程款  22,555,236.44 

火车站综合体项目款  100,465,799 

中铁 16 局东西环工程暂借  59,629,826 

支付其他往来 101,381,975.29 170,132,108.43 

合  计 1,385,786,054.29    413,887,850.34 

  

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控制人名称 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持股

比例 

对本公司的表

决权比例 

本公司最

终控制方 

高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实际控制 100% 100% 是 

 

九、或有事项的说明 

 1、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以 69,363.6M
2
土地使用权和 35,397.5M

2
房屋，以

及高安市土地储备中心 16,490.06M
2
土地使用权和 8,483.72M

2
房屋作为抵押取得长期借款

26,488 万元。 

2、2012 年 10 月公司与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签订瑞阳新区瑞祥苑（一标段）安置

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和瑞阳新区大观苑（一标段）安置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由江西省

交通工程集团公司投资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瑞祥苑（一标）安置房工程及瑞阳新区大观苑（一

标）安置房工程。公司以 93,333 M
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 

2012 年 10 月公司与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瑞阳新区瑞祥苑（二标段）安置房工

程投资建设协议书，由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投资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瑞祥苑（二标）安

置房工程。公司以 50,000M
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 

2012 年 10 月公司与江西省裕荣建筑公司签订瑞阳新区大观苑（二、三标段）安置房工

程投资建设协议书，由江西省裕荣建筑公司投资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大观苑（二、三标）安

置房工程。公司以 50,000 M
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 

截止 2017 年 6月 30 日，上述抵押担保尚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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